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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860][bookmark: _Toc23216][bookmark: _Toc15553][bookmark: _Toc395556180][bookmark: _Toc395556139][bookmark: _Toc11826]1.1 项目名称
广州市天河区2112低空服务保障及配套产业基础设施项目

[bookmark: _Toc10097][bookmark: _Toc26305]1.2 项目建设单位
广州天河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bookmark: _Toc28833]1.3 项目位置
[bookmark: _Hlk184462344]项目地块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凤凰街道，地处天河智慧城核心区北门户，北邻广汕二路和地铁6号线的高塘石地铁站，东临高普路，南侧为高科路。

1.4 总体建设定位
本项目总体建设定位为国家级都市工业社区标杆、天河智慧城北部生态创新智慧门户。通过牵引产业资源、营造产业生态、激发产业动能，打造撬动千亿产业集群的先行示范区、激发创新潜力和引领科创聚合的产业综合服务核心、促进人才交流和体验生态特色的站城一体城市公共广场，打造 2112 工园北门户地标建筑。
[bookmark: _Toc27909][bookmark: _Toc29769]
[bookmark: _Toc14863]1.5 场地现状
[bookmark: _Toc30415][image: ]场地南侧为高塘石公园，东侧和北侧分别为已建高塘石地铁站A、B出口，以及地铁风亭、冷却塔等地面设施，西侧为柯木塱村，地势较平坦、开阔，交通条件便利，自然生态环境良好。
[bookmark: _Toc22454][bookmark: _Toc21342][bookmark: _Toc21876][bookmark: _Toc29442]第二章 总体设计原则
[bookmark: _Toc22352][bookmark: _Toc19427][bookmark: _Toc32200]2.1 功能性原则
根据项目特点，合理地进行总体布局，竖向布置，达到造价合理，实用的效果。设计人应该全面理解、掌握发包人的设计要求，充分及合理体现设计的细节。

[bookmark: _Toc3692][bookmark: _Toc28464][bookmark: _Toc5542]2.2 经济适用原则
设计方案突出严格控制建设成本，以安全、实用、人流、车行路线清晰高效为基本原则，杜绝奢华、高档、华而不实、观赏性为目标的设计方案；结构设计须经济合理，结构体系应受力明确、传力简洁、刚度合理，做到精心设计、不断优化，结构造价和含钢量等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bookmark: _Toc25357][bookmark: _Toc574][bookmark: _Toc30270]2.3 以人为本原则
充分考虑工作人员的需求和便利，注重项目的环境设计，与南侧山体公园的融合，与地铁衔接的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充分考虑人在室内外、公共空间的视线直观感受和空间尺度，创造舒适、宜人、便利的内外环境。
[bookmark: _Toc19382][bookmark: _Toc16373][bookmark: _Toc27854]2.4 合规性原则
设计应遵循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做出符合国情、布置合理、生产安全、技术先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好的设计。

[bookmark: _Toc13336][bookmark: _Toc6174][bookmark: _Toc15097]2.5 绿色建筑原则
建筑环境与空间造型和谐统一，充分协调好周边建筑景观的关系，视野开阔、利用自然风光，合理布置绿化景观。设计方案符合节能绿色规范，采取的节能绿色技术措施充分考虑建筑所在地的气候特点，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提供健康、适应和高效的使用空间。

[bookmark: _Toc23050][bookmark: _Toc8488][bookmark: _Toc6873]2.6 低碳环保原则
项目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节约能源、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落实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可再生能源利用，降低建筑碳排放，营造良好的建筑室内环境，满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采用先进的技术，将环境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绿色建筑等理念运用于建筑与环境设计中，降低本项目的运行能耗。
第3章 [bookmark: _Toc41][bookmark: _Toc11500][bookmark: _Toc30472][bookmark: _Toc16025]项目规划设计条件
3.1 广州市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主要内容
用地性质为一类工业用地兼容商业用地（M1/B1），总用地面积20820.51㎡，其中可建设用地面积8286.53㎡，绿地用地面积12533.98㎡。容积率≥2.0且≤3.0，规划计容建筑面积≥16573㎡，且≤24860㎡。建筑密度≥30%。绿地率≥10%，且≤20%。建筑限高≤60m。
地块工业功能计容建筑面积占比60%，计容建筑面积≤14916㎡（含集成式综合服务设施5500㎡）；商业功能计容建筑面积占比40%，计容建筑面积≤9944㎡；项目北侧AT0305061地块用地性质为防护绿地，南侧AT0305063地块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

[bookmark: _Toc1943][bookmark: _Toc11380][bookmark: _Toc14485]3.2公建配套项目要求
用地内配套设施：5500平方米集成式综合服务设施和5G基站，具体要求以规划条件为准。

[bookmark: _Toc6681][bookmark: _Toc24349][bookmark: _Toc10091]3.3其他设计要求
（1）建筑消防设计：项目各建筑单体均执行《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版）相关规定。
（2）建筑节能设计：项目处于夏热冬暖地区，应满足夏季防热要求。项目含工业建筑、公共建筑，应当按照《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2021),《工业建筑节能设计统一标准》（GB51245-2017）、《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15）的要求进行节能设计。
（3）建筑无障碍设计：项目各建筑单体均应按《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2021),《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进行无障碍设计。
（4）其余要求需根据本项目的用地规划条件严格执行。
[bookmark: _Toc28631][bookmark: _Toc3720][bookmark: _Toc26941][bookmark: _Toc19528]第四章 工程设计阶段及服务范围
[bookmark: _Toc25281][bookmark: _Toc17284][bookmark: _Toc16965][bookmark: _Toc6615][bookmark: _Toc30657][bookmark: _Toc5643]4.1设计阶段：
设计阶段包括但不限于方案深化阶段、初步设计阶段（含概算编制）、基坑支护设计全阶段。设计深度需满足政府主管部门的报批要求并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复，初步设计需通过业主组织的初步设计评审，基坑支护设计需满足相关施工图审查及第三方专家评审。

4.2服务范围：
4.2.1项目方案设计及初步设计（含基坑支护设计）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方案深化设计、初步设计、概算编制、基坑支护施工图，并根据招标人要求配合项目方案深化及初步设计阶段的咨询、报批、评审、招标、涉铁沟通等相关工作。设计范围包括红线范围内的工程设计，包括总图设计、建筑、结构（含装配式）、给排水、电气、暖通、智能化系统、消防、外立面及幕墙深化、室内精装修、电梯、燃气、室外工程及小市政、园林景观、地下室及人防设计、节能、绿色建筑、海绵城市、泛光、标志标识、基坑支护等。
4.2.2完成总体规划和方案设计，提供满足深度的修规、方案设计图纸、初步设计文件、基坑设计图纸，并制作符合政府部门要求的规划意见书与设计方案报批文件，协助发包人进行各项报批及评审工作。
4.2.3根据评审意见及政府部门的审批意见在本合同约定的范围内对设计进行无条件、无偿修改，以通过第三方机构、专家评审、政府部门及地保办的审查批准。评审所产生的费用均已包含在合同设计费总额之中。
4.2.4协调设计优化、造价咨询等专业顾问公司的工作，对设计方案和技术经济指标进行审核，提供咨询意见。在保证与该项目总体方案设计相一致的情况下，接受经发包人确认的顾问公司的合理化建议并对方案进行调整。
4.2.5配合甲方进行人防、消防、交通、绿化及市政管网等方面的咨询工作，并完成人防、消防等规划方案的报批工作。
4.2.6编制项目总概算（含所有专业、专项），负责有关解释和修改，并由注册造价工程师签字及盖章，应根据审批后的初步设计调整项目总概算。项目总概算须通过甲方或第三方的审核，并通过有关部门审批，确定项目总概算。
4.2.7根据甲方的要求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完成限额设计。应满足功能适用、标准合理、经济合理的原则，确保工程概预算不突破限额目标。
4.2.8基坑支护设计：应在确保基坑支护安全的条件下，做到经济合理、节约工期、就近选材。乙方应结合各因素进行基坑方案比选，尽快完成设计与评审工作，提供建设单位用于基坑支护工程施工。设计单位应组织基坑支护设计专家评审会，相关费用已包含在合同设计费总额之中。
4.2.9乙方为本合同范围内设计阶段的总协调单位，除完成其设计职责范围的内容外，应在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和基坑设计阶段考虑后续施工图阶段及施工阶段的可延续性，做好预留、预埋及配套设计，后续需配合审查相关的施工图设计，确认图纸合理性或提出专业意见。
4.2.10配合编制项目的宣传图册，配合向甲方、意向租售方、政府部门等开展宣传、讲解及答疑工作。
4.2.11配合甲方的各类招标工作，提供完整用招标图及相关资料，评审相关技术规范或文件，配合甲方进行招标答疑、疑问卷回复和技术标评比等相关工作。
4.2.12乙方需提供专人负责配合项目的各类报批协调工作，及报批资料整理审核工作。
4.2.13发包人要求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19991][bookmark: _Toc555][bookmark: _Toc3768][bookmark: _Toc12919]第五章 设计内容及各专业要求
[bookmark: _Toc28362][bookmark: _Toc22253][bookmark: _Toc28075][bookmark: _Hlk181621399]5.1设计限额及标准
设计单位在保证设计质量的前提下，应遵循功能适用、标准合理、经济合理的原则开展设计工作，实行限额设计，确保工程概算不突破限额目标。项目工程造价参照已审批可研估算进行控制，概算总投资不可超出可研估算总投资指标。
设计的相关材料应具属于通用型产品以保证项目开发的经济性要求；设计应充分考虑现有施工技术，包括选择易于施工的材料。采用节能环保技术和设计，保证产品及材料长期运营经济，并要在其使用寿命内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综合考虑结构、材料、设备等因素，以最少的能耗和运行费用来提供一个舒适的内部环境。
结构设计应符合技术先进、安全适用、经济合理、确保质量的基本要求,在满足建筑方案设计的前提下，在结构的可靠与经济之间选择合理的平衡，优化设计，使结构可靠、安全，满足各种预定的功能要求。

5.2总平面部分
5.2.1需满足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与初步设计相关要求，含总平面设计、竖向标高设计、交通道路广场设计、景观绿化设计、总平面管线综合设计、土方平衡计算与设计，在符合规划部门批复意见前提下，可合理优化布局：
5.2.2基本设计要求
(1)完成汇总各层总体平面图（包括地下各层、总平面图等）；
(2)在满足当地规划设计指标的前提下，结合动线需求，充分利用土地；
(3)总平面布置应综合考虑塔楼和裙楼的合理布置。
(4)应结合朝向、周围环境合理地组织自然通风和景观，同时处理好区域内外的水、电、通信等市政设施的衔接；
(5)建筑布局应适应气候特点，满足通风、采光、遮阳、防水等功能使用要求；
(6)总平面设计应符合无障碍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55019-2021）的有关规定；
(7)建筑退让间距，建筑间距，退界应按照《广州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的要求执行且应满足地保办相关要求。
5.2.3竖向设计
(1)项目室外道路标高原则上不低于周边市政道路中心标高，如有特殊场地情况需确保周边雨水不倒灌进场地内，满足当地规划要求；
(2)项目出入口坡度根据实际道路情况与设计方案进一步确定；
(3)装卸货区坡度不大于2.0%；
(4)室外叉车坡道坡度不大于8%；
(5)室外道路坡度不大于8%；
(6)项目各功能区域的场地坡道应合理，满足功能及相关规划。
(7)各出入口应结合场地流线设计合理进行竖向设计，适当调整室内标高，以适应变化较大的地形。
(8)需要解决好场地排水问题、坡道及无障碍设计。
(9)需处理好与地铁接口、换乘通道的衔接及高度问题。
5.2.4流线设计
(1)交通组织便捷、经济、合理，道路网络层次适当，架构清晰，衔接合理。
(2)场地内道路应基于交通流量分析进行优化设计，确保场地内部交通顺畅，提供车流及人流交通分析图。
(3)装卸货区域、道路宽度、转弯半径均应满足规范及物流车辆的要求。
(4)消防车道宽度、转弯半径满足规范要求，确保消防车道的环通。
(5)地面机动车、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可结合景观设计。
(6)重点组织好各种交通流线设计：各出入流线应独立设置，尽量避免相互干扰。货流、客流及人流、车流应区分有序，符合日常使用要求。
5.2.5管网综合
(1)需解决好室外管线综合问题，使各种管线均满足设计要求。
(2)各建筑主要出入口处不得设置通风竖井、检查井等设施。
(3)需注明场外管线接入点的位置标高。
(4)场地内污水、雨水管网具有良好的收集及排放功能，确保场地内道路和停车场不产生积水现象；与外部污水、雨水管网的连接必须能有效地排出场地内的污水及雨水；
(5)室外消火栓位置不能影响日常使用，应尽量设置在绿化带内，设在路面上的消火栓应设置防撞措施。

5.3地下部分要求
5.3.1地库可考虑按预留二期连通设计，流线不应有交叉，巡视系统简洁、清晰；
5.3.2行车路线的组织应满足便捷、顺畅的要求；
5.3.3地下空间考虑与地铁连接。

5.4建筑设计要求
5.4.1建筑设计要体现绿色生态理念、创新发展理念、先进科技理念，应具有现代科技元素、产业元素，充分体现天河门户的未来科技形象，让产业园综合体与南侧山体公园和地铁地下空间融为一体，使客户和使用人群体会未来科技城市形象、符合目标客群实际需求；
5.4.2建筑间距应符合《广州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有关要求，需满足我国现行建筑设计、建筑防火等规范要求，消防和防火安全间距应在本用地红线内落实；
5.4.3建筑设计标准：设计使用年限50年，建筑耐火等级按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8）要求执行，建筑公共区域的设计满足无障碍建筑设计要求；
5.4.4根据规划设计条件完善建筑设计方案、建筑功能划分，细化流线设计及竖向设计；
5.4.5建筑外立面上，整体建筑造型现代简洁，塑造标志性的空间形象，凸显2112工园天河北门户的标志性；实现一座创新、活跃、高效、便捷的产业服务综合体；
5.4.6项目分区明确，流线清晰，合理布置功能布局，主要流线应该避免交叉，满足使用要求；巧妙合理组织空间序列，注重空间设计；
5.4.7停车配建：按照《广州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规划条件及《广州市建设项目停车配建指标规定》核定，满足现行规范停车指标；
5.4.8设计应全面考虑应设必设的设备机房、连廊、车道顶棚等必须满足报建建筑面积要求，不得出现‘规划验收后再实施’字样。
5.4.9建筑与各专业之间协调配合，充分考虑空调、消防灯设备的土建条件；做好预留设计，
各种管道后的天花净高满足使用要求；
5.4.10避免在高低压电房，开关房，信息机房等各类设备用房上方设置厕所等易漏水功能用房，避免各类排水管穿越设备用房。

5.5结构设计要求
5.5.1结构设计基准期为50年，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50年。
5.5.2荷载取值标准应满足国家规范要求，工业功能区域的荷载取值标准应满足《广东省高标准厂房设计规范》（DBJ/T15-235-2021)的要求。
5.5.3具体抗震等级应根据具体部位的设防类别、烈度、结构类型和建筑高度确定。抗震设防类别按现行《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取值；抗震设防烈度、地震加速度、设计地震分组按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并综合考虑确定；设计特征周期、建筑场地类别按地勘报告确定。
5.5.4风荷载按现行《建筑结构荷载规范》的基本风压取值。
5.5.5结构平面布置要求安全、经济、合理，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满足使用功能的要求；竖向和水平构件布置应尽可能为空间的灵活分隔和连通创造可能性。
5.5.6结构设计应充分考虑广州地区建筑物抗震设防的特点，选择对抗震有利的结构体系，力求受力合理、安全可靠、舒适环保、节能、美观、经济耐用。建筑结构材料合理采用高性能混凝土、高强度钢筋。结构设计应阐述对特殊施工条件及验收标准的要求。
5.5.7在确保工程质量与安全，对工期和工程造价影响不大的前提下，结构设计应积极采用和推广成熟的新结构、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建筑公共区域的设计满足无障碍建筑设计要求。应针对本项目特点具体地在设计文件中应注明涉及危大工程的重点部位和环节，提出保障工程周边环境安全和工程施工安全的意见，明确要有专项施工方案。
5.5.8进行结构计算时，所使用的软件应通过有关部门的鉴定，计算软件的技术条件应符合现行工程建设标准的规定。当结构体系复杂时，结构分析采用不少于两个不同的力学模型的软件进行计算，并对其计算结果分析比较，确认合理有效后方可用于工程设计。
5.5.9对于复杂结构，如转换层、大悬臂、大跨度、重大施工荷载和集中荷载等应进行必要的有限元分析。
5.5.10基础设计：应充分考虑地基处理及基坑支护、基础设计之间的影响。基础设计必须根据审查合格的工程地质详细勘察报告和物探报告进行。基础选型应根据工程地质和水文条件、建筑体型、荷载分布情况、施工条件，选择经济合理的基础形式。设计单位应提供基础选型报告供建设单位决策，基础选型报告应分析3种可行的基础方案，并分别进行结构计算及配筋设计、工期及造价分析。溶洞及地基处理方案需设计单位组织专家论证，相关费用已包含在合同设计费总额。
5.5.11主体结构设计：设计单位应根据建筑体型、荷载分布情况选择经济合理的结构形式，并提交主体结构选型分析报告供建设单位决策。主体结构选型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地下室楼盖选型分析（梁板结构、加腋大板等对比分析）、地下室底板及地下室侧壁厚度和配筋的对比分析、地下室抗拔方案对比分析、地上主体结构布置及层间位移角计算分析等。
5.5.12基坑支护设计：应在确保基坑支护安全的条件下，做到经济合理、节约工期、就近选材。乙方应结合工期因素的考虑，方案设计阶段应提供3个方案进行比选，尽快完成稳定的基坑支护方案，完成设计与评审工作，提供建设单位用于基坑支护工程施工。设计单位应组织基坑支护设计专家评审会，相关费用已包含在合同设计费总额之中。
5.5.13如有需要，应配合进行超限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
5.5.14基坑设计、基础选型设计、上部结构设计需考虑施工时尽量减少对周围环境影响。
5.5.15设计中应高度重视与建筑、设备专业以及施工单位的密切配合。专业间修改要知会其余专业，严防设计成果与其余专业发生矛盾和争议。在确定梁柱截面及其布置时，结构专业应与其它专业充分协商，应提供发包人确认。
5.5.16根据发包人招商引进的意向单位使用要求，核定生产设备是否满足楼板荷载要求，结构体系应安全可靠，经济合理。设计应尽可能采用成熟技术和工艺。建筑物设计及建设必须符合技术先进、安全适用、经济合理、确保质量的基本要求。
5.5.17提交勘察及超前钻（如有）布孔图、技术要求；钻孔坐标位置。
5.5.18满足配合设备的结构荷载和尺寸规格的设计要求。应考虑大型设备后期安装运输通道荷载。

5.6给排水设计要求
包括但不限于本项目用地范围内室内外给排水系统设计（包括建筑给水、中水、排水、热水系统等，首选市政水压直接供水，后用加压用水）、用地内与市政管道的接驳、路由等满足通水的所有设计、消防给水系统设计、气体消防设计等，同时须满足海绵城市设计相关要求。
5.6.1建筑给水排水设计应设室内外给排水及消防给水系统，以满足生活、空调、冲洗道路和绿化、及消防用水的要求。
5.6.2根据城市排水体制，生活污水与雨水分系统排入市政污水管道与雨水管道，生活污水中的粪水经室外化粪池处理后排至市政污水管道，厨房餐饮污水经隔油处理达到《城市污水排放标准》后排至室外污水管道；并根据环保要求统筹设计仓库的污水处理系统，以满足相关部门排放要求。 
5.6.3采用节水型卫生器具。绿化灌溉宜采用滴灌、微灌、渗灌或管灌等节水浇灌方式，以满足绿色建筑设计要求。
5.6.4建筑设备选型应考虑技术先进、维护方便、经济合理的原则；体现科技、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5.6.5根据国家有关规范和广东省标准及所提供的资料对消防系统进行设计，包括室外消火栓系统、室内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气体灭火系统和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
5.6.6应充分考虑物业管理和经营模式，以利于系统的设计能满足日后的计量及使用管理要求。
5.6.7涉及移交相关部门的配建工程（防护绿地及公园绿地），应有独立对接自来水公司计量。
5.6.8优化海绵城市建设要求，优化雨水调蓄设施建造标准、位置选择、降低成本。

5.7电气、弱电智能化设计要求
本电气及弱电智能化设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各主体工程、总平面的电气设计，及建筑智能化工程。包含本项目高低压变配电的设计、永久/临时用电，具体包括：变配电系统（生产动力配电、消防动力系统）、动力系统、照明配电系统、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消防电气系统、道路照明工程及提供市政电源接入条件和路口预留、管廊预留、永久/临时用电、提供高低压配电土建预留空间（须由专业设计单位深化的，分包单位须经建设单位确认）。
5.7.1强电系统设计需按物流工艺规划及生产需求进行设计，并满足供电局批复意见要求进行设计。强电系统设计应能满足日后用电增容的可能性,在负荷估算的基础上，应预留高压柜位置、变压器位置及低压柜位置供日后增容使用。
5.7.2以市电网电力为主要能源。根据供电局批复意见要求进行设计，由市电网引来双回路电源，配备备用及应急电源系统。要求：确定供电负荷级别,负荷估算（包括照明、办公生产设备动力、空调、弱电部分）；变、配电所及设备位置、数量、容量设置合理。
5.7.3应采用适宜的照明设备，高效节能。涉及发包人后续深化设计的区域需结合实际使用及未来发展需求预留足够用电。
5.7.4负责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设计（如有），并配合相关审批流程。 
5.7.5充分考虑各单体建筑的功能定位做好日后发展用电预留设计。综合考虑在强电设计上的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应用。
5.7.6合理配置层强弱电间的设置，足够设备线路空间，并有一定的富余，减少线路损耗。合理设置紧急开关位置。
5.7.7按规划条件或土地出让条件做好充电桩设计。
5.7.8变配电所设备布置在满足供电局要求前提下尽量节约造价（如缩短密集母线长度），不能片面追求机房布置的舒适性。变配电所平面布置，优先考虑节省面积（关系到气体消防造价），对于机房内部的无用空间尽量用墙体分隔到机房以外，由建筑考虑其它用途或列为备用间。
5.7.9涉及移交相关部门的配建工程（防护绿地及公园绿地），应有独立对接供电局的计量电表。
5.7.10设计符合信息化应用需求的智能化系统功能与智能化子系统，如视频监控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综合布线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能耗管理系统、机房工程、智能灯控系统、广播系统等建筑智能化工程等。

5.8暖通设计要求
5.8.1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应符合现行《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的规定。
5.8.2防排烟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和《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的规定。
5.8.3空调制冷及通风系统应设置独立的电量计量装置。
5.8.4应充分考虑物业管理和经营模式，以利于系统的设计能满足日后的计量及使用管理要求。
5.8.5根据发包人招商引进的意向单位使用要求进行设计或预留土建条件。

5.9消防设计要求
5.9.1根据使用需求，满足现行各专业消防设计规范要求.
5.9.2建筑消防水池及消防泵房设在地下室，消防水泵房设甲级防火门并直通安全出口。
5.9.3建筑物内走道、楼梯、安全出口宽度、安全出口数量及安全疏散距离均按消防有关规范设计。
5.9.4各种构配件其燃烧性能及耐火极限均满足规范要求。
5.9.5其余按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GB50016-2014）及国家、地方等相关规范进行设计。
5.9.6消防设计应主动与当地消防部门及审图单位沟通，并根据消防部门、审图单位意见合理进行消防设计。

5.10景观设计要求
5.10.1景观环境空间设计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包括室内外景观、绿化、出入口以及边坡景观灯设计。
5.10.2景观环境应充分考虑周边现状及各影响因素，在地形地貌的基础上，结合项目的交通设计、场地设计，形成区域环境有特色。并根据绿色建筑建设的要求选择适宜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乡土植物，便于后期管养。
5.10.3根据项目的规划设计，形成结构清晰、完整、可达的车行道路。并具有明确的导向性。道路设计要严格按照规划及消防审批文件进行设计。人行步道系统应完整、便捷，符合人的行为习惯，与出入口便捷衔接。道路边的绿化种植及路面质地色彩的选择应具有韵律感和观赏性。
5.10.4在满足交通需求的同时，道路可形成重要的视线走廊，因此，要注意道路的对景和远景设计，以强化视线集中的观景。
5.10.5道路设计要达到功能与美观并重。注意管井盖板、雨水口、路牙石等细节的处理。
5.10.6充分考虑道路、停车位、隐性消防车道等对景观的影响。
5.10.7设计完整有效的雨水排水系统，满足自然排放要求，保证场地雨水顺利排除，且与周边现有的或规划的道路排水设施等标高相适应。 
5.10.8.景观设计应当充分考虑景观自身和市政综合等的相关配套专业的配合协调，为后续的施工打好基础；杜绝因为配套协调的问题导致景观实施性出现问题和影响景观效果实现的状况发生。

5.11绿色建筑要求
本项目绿色建筑设计须满足规划条件，满足《广州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2021-2035年）》要求，根据专项规划图集的绿色建筑目标单元划定图，该地块位于基础目标单元。
5.11.1设计应遵循循环经济理念，尽可能参照绿色建筑要求应用新技术，采用新型节能环保材料，地块内的建筑都要达到绿色建筑标准的要求。鼓励建筑设计按《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2006）》的要求，采用 BIM 技术进行设计。
5.11.2规划方案及初步设计阶段应提交绿色建筑专篇。
5.11.3建筑立面设计鼓励采用被动节能措施，宜采用综合遮阳，挡板遮阳或垂直绿化遮阳等措施，不宜采用镜面反射玻璃或抛光金属板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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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设计成果及要求
[bookmark: _Toc31405][bookmark: _Toc20924][bookmark: _Toc7381]6.1总体方案深化要求
6.1.1方案说明书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设计依据、设计要求以及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总用地面积、总建筑面积、容积率、绿地率、建筑密度、停车泊位数、主要建筑层数、层高和总高度等各项指标），根据不同的建筑功能，还应表述能反映工程规模的重要经济技术指标等；
（2）总平面设计说明，着重介绍项目的功能区划分以及各种物流、人流、工艺流程和运输条件等；
（3）单体建筑方案设计说明，着重介绍单体内主要的功能分区（水平和垂直方向），主要设备的配置和选型说明等；
（4）场地内景观的色系选择的方案说明，场地内主景观与各功能区景观的协调，主色系与局部色彩的搭配方案等；
（5）结构设计说明，包括结构形式和主材的选择、基础选型和上部结构的选型等
（6）电气设计说明，包括强电和弱电的容量、配置方式、主要设备选型以及采用的主要技术措施等；
（7）给排水设计说明，包括给排水量、给排水方式、主要设备选型和水的二次利用方案等；
（8）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说明，包括采暖通风的方式、主要设备选型、采用的技术以及一次投资费用和运行费用的测算等；
（9）场地内的管网和信息化系统的设计说明等；
（10）消防、环保、节能措施以及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应用说明等。
（11）投资估算编制说明及投资估算表，包括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的分析。投资估算应符合建设部有关投资估算编制的规定；
（12）本项目设计中须采用的专利技术和专有技术的情况说明（如果有）。
6.1.2方案深化图要求
方案设计图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总平面布局图，包括塔楼、裙房和周边的交通网络、景观和环境绿化等，要求注明建筑间距、边界尺寸、物流和人流的出入口和运输通道、道路和绿化带宽度尺寸、公辅配套等；
（2）道路交通运输流线图，包括人流和物流通行道路系统、停车场和停车位，各单体建筑人流和物流的出入口位置；
（3）场地内管网走向图；
（4）场地内鸟瞰透视图及主要建筑物的效果图，要求采用电脑渲染图形式，色彩和质感准确，能够真实体现建筑物外观特色；
（5）场地内建筑物的立面图，平面布局图应能够体现平面功能区的划分和平面流线，立面图要能够反映建筑造型特点的有代表性的立面。
6.1.3进度时间要求
方案深化时间（合同签订后）为10个工作日内完成。

[bookmark: _Toc8185][bookmark: _Toc8567][bookmark: _Toc1583]6.2修建性详细规划要求
6.2.1文件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修建性详细规划说明及图纸（包括根据广州市修详通软件绘制的符合申报递交要求的电子文件）；
（2）管网综合说明和附图。
6.2.2进度时间要求
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时间（发包人确认方案后）为5个工作日内完成。

[bookmark: _Toc8744][bookmark: _Toc19551][bookmark: _Toc28444]6.3初步设计要求
6.3.1设计深度和文件要求
工程设计各阶段深度要求应符合按建设部（2003）84号文件《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的要求，设计应满足国家、地方和行业颁布的与本工程有关的现行规范、标准和规定的要求。
初步设计应组织通过专家评审会，在完成审前，有关部门要求进行的设计修改或完善，均不属于发包人的设计变更，中标人须严格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进行修改和完善。
6.3.2设计周期
初步设计周期（修建性详细规划批准通过后）为10个工作日内完成。

6.4概算编制要求
完成本项目范围内方案比选估算、工程概算编制等造价文件的编制及相关配合报审工作，细化设计过程的投资控制工作要求，包括分解、落实、反馈各阶段、各专业技术经济指标、限额设计量化指标。成果文件需提供初步设计概算计算的电子版表格和软件原始数据。

6.5招标配合工作要求
(1)协助发包人完成招标过程中与技术相关部分工作,包含但不限于编制招标文件中技术标部分、参加投标答疑会和技术谈判并答复投标者问题、提交评标技术报告等，及时解决设备订货和材料采购中出现的与设备和材料有关的技术问题。
(2)协助发包人准备招标用图纸，按照发包人要求的时间提供本项目范围内的总包及各项分包工程的招标图（包括工程招标和设备招标）。
[bookmark: _Toc29908][bookmark: _Toc26411][bookmark: _Toc9953][bookmark: _Toc16268]
[bookmark: _Toc20818][bookmark: _Toc9964][bookmark: _Toc28720]第七章 技术标准和建筑法规
7.1设计依据与法规
7.1.1法律法规 
（1）设计中的建筑、市政、水、电、燃气、电信等用量及标准应符合国家、建设部及地方有关设计标准及规定。 
（2)设计深度需符合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最新版《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中有关的要求及发包人的其他要求。 
（3)国家、地方省市现行有关规范。 
7.1.2政府要求
（1)规划部门审批意见书 
（2)建设部门审批意见书 
（3)其它部门审批意见书 
（4)其他政府要求 
7.1.3发包人向设计单位移交的其他相关文件
[bookmark: _Toc24004][bookmark: _Toc7192][bookmark: _Toc28297]7.2技术标准与规范
（1）国家现行的有关技术规范、规程等。
（2）广东省现行的有关技术规范、规程等。
（3）广州市现行的有关技术规范、规程等。
[bookmark: _Toc24722][bookmark: _Toc20469][bookmark: _Toc28605][bookmark: _Toc11585][bookmark: _Toc13401][bookmark: _Toc30063528][bookmark: _Toc18180]
第八章 设计管理要求
[bookmark: _Toc30079][bookmark: _Toc9173][bookmark: _Toc3200][bookmark: _Toc22476]8.1设计工作职责
[bookmark: _Toc403046114]（1）编制设计管理大纲，内容包括：工作原则、团队的组织架构、工作分解、职责分工、工作流程、以及各阶段主要工作内容等；大纲应对项目设计全过程中的控制节点进行明确，存在风险进行分析，同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管理办法，确认设计管理范围，并完成《设计管理范围确认表》。
（2）熟悉合同/协议并进行整理归纳，了解项目各方的工作内容、职责与权利；明确业主对设计工作的具体要求，如设计范围、设计深度、建设标准、功能定位、进度要求、造价控制等。
（3）召开设计启动会，分析项目背景与风险、进行合同交底、宣布《设计管理大纲》和进度要求等事宜。
（4）根据项目总进度计划编制设计总进度计划，并充分考虑政府职能部门及第三方设计咨询单位审查、专家评审，政府职能部门及规范要求的各项检测、监测、观测等影响，内容包括：方案阶段设计进度计划、初步设计阶段进度计划、基坑支护设计计划等，并根据阶段及项目需要，对各阶段、各项设计工作的进度计划进行拆分和细化，把控整体及分项设计工作进度。
（5）根据计划，合理统筹项目所涉及的各专项、专业设计进度，专项、专业接口及控制点，并以设计为主导及核心，协同报批报建，以落实方案效果、限额设计等目标。
（6）完善设计输入条件；设计管理者应主动协助建设单位收集各阶段设计输入资料，并及时交予设计团队；方案设计阶段输入资料主要包括：设计合同、协议、方案设计任务书、决策性文件、可行性研究报告、环评报告、政府有关批文、用地红线图、用地规划许可证、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市政管网资料、地形图；初步设计阶段输入资料主要包括：初步设计任务书及工艺资料的补充或修正文件、建设单位、业主或上级主管部门对方案设计的批准意见、规划管理部门对方案的批复，消防部门的意见、地质勘察资料、建设单位及业主提供或确认的相关主要设备材料、确定相关的深化设计分包单位、组织配合相关论证研究工作，如消防论证等。
（7）跟踪、更新设计进度计划，检查各项节点工作完成情况，定期形成《设计进度报告》及《设计过程检查表》，报业主审阅。
（8）协助建设单位组织召开设计相关会议，包括：设计例会、设计专题研讨会及设计阶段成果评审会等。
（9）在各设计阶段，组织设计团队进行设计文件内部审查，协助设计咨询单位、专项咨询单位、造价咨询单位（由建设单位招标确定）进行设计文件审核，以确保设计质量，达到设计目标。
（10）协助建设单位、业主办理各项报批报审工作。
[bookmark: _Toc26382][bookmark: _Toc15883][bookmark: _Toc23252][bookmark: _Toc2387][bookmark: _Toc7899][bookmark: _Toc513037244][bookmark: _Toc30063530]
8.2设计团队要求
[bookmark: _Toc403046150][bookmark: _Toc403046153]设计单位应针对本项目要求及工期要求组建专门的服务团队，服务团队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人员（详见下表）。
	序号
	专业岗位
	人员要求
	最低投入人数

	1
	项目负责人
	按招标公告要求
	1

	2
	建筑专业负责人
	一级注册建筑师
	1

	3
	结构专业负责人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1

	4
	风景园林专业负责人
	风景园林相关专业高级或以上工程师职称
	1

	5
	暖通专业负责人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
	1

	6
	电气专业负责人
	注册电气工程师（供配电）
	1

	7
	智能化专业负责人
	注册电气工程师（供配电）
	1

	8
	给排水专业负责人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
	1

	9
	造价专业负责人
	一级注册造价师
	1


设计团队工作要求如下：
（1）设计单位在明确分工各负其责的基础上，按照任务书所列要求承诺为本项目合同约定项目指定能够胜任的项目负责人、各专业设计负责人、各专业设计人等，在设计进场后向建设单位报送设计团队工作人员信息（包括姓名、联系方式、学历、专业、职称、职务等），以便于联系和管理。此外，应向甲方出具书面授权书及承诺函，授权项目负责人在本项目工作期间对项目人员进行工作管理和调配。
（2）在项目设计范围内，设计单位应保证按规划及功能要求、配套设施要求完成本项目中包含的全部项目的专业与专项设计。限于专业资质问题不能进行的专业或专项设计，由设计单位报建设单位同意后进行分包，专项分包设计费由设计单位承担。
（3）设计方擅自更换项目负责人及各专业负责人，未经发包人同意，发包人有权向设计方索赔，每更换一人次，扣除设计费1万元。
（4）在设计高峰或进度不满足要求时，设计单位必须调集足够人力及物力，确保工作进度，因设计人员数量、专业水平、专业配套等达不到项目建设要求时，建设单位有权要求设计单位更换或补充相关设计人员；未能在指定时间内及时更换和补充的，视作违约行为，按合同约定予以处罚，并对项目负责人予以书面警告。
（5）设计单位必须保证参与本项目各专业设计人员的稳定性，不得随意撤换。项目负责人及各专业负责人因故需离开须向甲方报备并安排工作对接人，否则必须承担相应责任。发包人有权要求撤换不能胜任本职工作、行为不端或玩忽职守的项目负责人和其他人员。
（6）建立项目竣工后的设计跟踪服务体制。
（7）设计方必须建立及时的设计条件不足反馈体制，由各专业设计负责人负责。各专业设计负责人在未得到发包人满意回答之前必须时刻向发包人发出书面质疑信息。发包人有权要求更换不及时反馈信息而随意中断设计业务的设计人员或专业设计负责人。
（8）项目负责人工作要求：
项目负责人对本项目设计团队人员进行直接管理调配，负责完成本项目包括设计任务，对项目设计进度和质量负直接责任。项目负责人需参与项目设计例会、专题会及协调会,并汇报总体设计方案。其他专业负责人可汇报专项技术方案。

[bookmark: _Toc23937][bookmark: _Toc16106][bookmark: _Toc30063532][bookmark: _Toc531964835][bookmark: _Toc29466][bookmark: _Toc21096]8.3设计服务要求
[bookmark: _Toc531964836][bookmark: _Toc23182][bookmark: _Toc8699]8.3.1技术配合
（1）完成建设单位的各类招标配合，必要时应调集公司技术力量到现场提供技术服务。
（2）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其他设计服务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设计范围所涉及的专项内容的设计工作、工程投资控制等的设计总协调与设计分包管理；与项目相关的其他设计单位的设计协同。
（3）完成设计专项评审工作，相关费用由设计单位负责。
[bookmark: _Toc531964837][bookmark: _Toc31019][bookmark: _Toc27895]8.3.2报建配合
完成本项目工程建设过程中的相关报建配合及协调(包括各专项审批、设计方案审查等的所有规划、技术、管线、专项等各类报审报建配合服务、协调工作、审核服务工作)等工作。

[bookmark: _Toc7507][bookmark: _Toc18374][bookmark: _Toc29102][bookmark: _Toc3872]8.4设计单位考核：主要针对设计人员履约与设计成果及技术服务的质量与时效性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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